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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吸油烟机等九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处理环境管理与污染防治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一、依据和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

法》，保护环境，防治污染，指导和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

录（2014 年版）》中的吸油烟机、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打印机、

复印机、传真机、监视器、移动通信手持机、电话单机等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以下简称九类产品）的拆解处理工作，制定本指南。

二、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对九类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的环

境管理与污染防治工作，市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对提出

申请九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企业开展材料审查或现场核

查中，本指南也可提供技术参考。

三、基本要求

处理企业应当依法成立，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法人资格，

同时具备下列基本要求：

（一）厂区要求

处理企业具有集中和独立的一整块厂区，并拥有该厂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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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或签订该厂区的土地租赁合同不少于五年。厂区面积满足拆

解处理生产活动和污染防治设备运行所需，鼓励规模化企业生产加

工区面积（或建筑面积）原则上不低于厂区总占地面积的 1/2，且不

低于 5000 平方米。

已取得“四机一脑”（电冰箱、房间空调器、洗衣机、电视机、

微型计算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企业在原有厂址上进行

改、扩建，以拆解处理九类产品的，原有占地面积和生产加工区面

积纳入计算，并具有九类产品的独立仓储区域,自动化仓储系统除

外；在原有厂址之外进行新建的处理企业，原有占地面积和生产加

工区面积不纳入计算。

（二）贮存场地

贮存场地应具有硬化地面，容量不低于设计日处理能力的 10 倍。

周边具有围墙或者设置围栏，以利于监控货物和人员进出。可能产

生废液或废油等液体积存、泄漏的贮存场地，具有防渗措施和液体

收集系统。位于室外的贮存场地应安装防雨棚。不同类别的九类产

品和不同类别的拆解产物（包括最终废弃物）分区贮存，自动化仓

储系统除外。各分区在显著位置设置标识，标明贮存物名称、贮存

时间、注意事项等。

（三）处理场地

拆解、利用、处置九类产品的专门处理场地为具有硬化地面

的室内场地，具备处理场地冲洗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或废

油等液体物质的防渗、截流、收集设施。处理场地分区设置，各

处理区域之间界限明显，并在显著位置设置提示性标志和操作流

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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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备要求

处理企业应具有与所处理九类产品相适应的搬运、贮存、拆解、

处理、分拣、包装、计量、劳动保护、应急救援等设备及相应的污

染防治设备。

拆解、利用和处置九类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制定的有关电子废

物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政策要求。禁止使

用落后的技术、工艺和设备（如使用冲天炉、简易反射炉等设备和

简易酸浸工艺等）拆解、利用和处置；禁止以露天焚烧或直接填埋

的方式处理。

1.处理设备要求见附 3。采用自动化设备对九类产品进行破碎分

选处理的，能够有效分选出各类金属、玻璃及塑料等原材料，并分

离出关键部件或避免关键部件中有害物质对环境影响的，可以免除

附 3 中的具体工艺设备要求，但应根据所采用的技术路线，配套相

应的废气、废水、污泥等收集、处理措施。

2.采用人工方式拆解处理九类产品整机或零部件的，应配备废

气收集设施或设备（如负压工作台），收集粉尘或其他废气。

3.拆解过程确保按照环保要求管理，如果某一部件在手工或机

械处理工艺中会造成环境或健康安全危害，在进行手工或机械处理

工艺之前将该元器件取出。

4.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中未规定的污染物项目，

暂不监测。

（五）数据信息管理系统

处理企业应建立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可参照生态环境部关于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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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信息管理系统要求进行设计、运行和对接。按

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求，定期报送九类产品回

收处理的基本数据和有关经营活动情况。

（六）人员规定

处理企业具有至少1名中级以上职称环境保护专业技术人员。负

责环保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相关工作经验或相关业务培训背景。

（七）环境管理制度和措施

1.对不能自行处理的拆解产物（包括最终废弃物），制定并组织

实施妥善利用或者处置方案，签订合同委托给具有相应能力或资格

的单位利用或者处置（具体处理要求见附 1）。有关危险废物及《巴

塞尔公约》管控的其他废物拟出口的，应按《危险废物出口核准管

理办法》要求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2.处理企业应按照《电子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原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公告 2008 年第 40 号），制定年度监测计划，定期对排入大

气和水体中的污染物以及厂界噪声及附近敏感点进行监测（具体监

测指标参见附 2）。

3.处理企业应参照《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 号）、《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

急预案指南》（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7 年第 46 号），编制突

发环境事件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四、污染防治要求与措施

处理企业开展拆解、利用和处置九类产品生产活动，应具有与

所处理九类产品相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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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类产品及其拆解产物处理过程的环境污染控制应当符合《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527）有关规定。

污水排放应当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或地方排

放标准的有关规定。

废气排放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挥

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标准》(GB 37822)或地方排放标准的有关规

定；具有采用焚烧和热解等方式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及其元（器）

件、（零）部件的设施或设备，废气排放应当符合《危险废物焚烧污

染控制标准》（GB 18484）中危险废物焚烧设施排放控制要求或地方

排放标准的有关规定。

噪声排放应当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GB 12348）

的有关规定。

危险废物贮存应当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的有关规定。贮存危险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的防护措施。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技术污染防治要求见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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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主要拆解产物的特性及去向

序号 产物名称 来 源 环境特性 产 物 去 向

1 含铅玻璃
彩色 CRT 的锥玻璃；CRT

的管颈管玻璃
属于危险废物，按 HW49 管理 交由持有相应类别危险废物许可证的单位处理

2 印刷电路板 所有九类产品中 属于危险废物，按 HW49 管理 交由持有相应类别危险废物许可证的单位处理

3 荧光粉 CRT 属于危险废物，按 HW49 管理 交由持有相应类别危险废物许可证的单位处理

4 含汞灯管
液晶监视器、打印机、

复印机、传真机
属于危险废物，按 HW29 管理 交由持有相应类别危险废物许可证的单位处理

5 油墨 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 属于危险废物，按 HW12 管理 交由持有相应类别危险废物许可证的单位处理

6 电线电缆 所有九类产品中
可能含有多溴联苯、多溴二苯

醚，有环境风险

委托给具有相应拆解处理能力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电子

废物拆解利用处置单位名录内企业

7 锂电池 移动通信手持机 具有环境风险
委托给具有相应拆解处理能力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电子废

物拆解利用处置单位名录内企业或者具有回收处理能力和资质的企业

8

电源盒、光驱、软驱、

硬盘等电子废物类拆

解部件

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
含有印刷电路板等危险废物类

部件，有环境风险

委托给具有相应拆解处理能力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电子

废物拆解利用处置单位名录内企业或者持有相应类别危险废物许

可证的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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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九类产品处理的主要污染物

序号 处 理 方 式 主 要 污 染 物 介 质

1 阴极射线管干法处理 铅及其化合物、颗粒物 大气

2 阴极射线管湿法处理 总铅、总镍、总镉 水体

3 液晶屏含汞灯管、汞开关的拆除 汞及其化合物 大气

4 废液晶热处理（焚烧或热解） 颗粒物、苯系物、酚类 大气

5 印刷电路板火法处理
二噁英、铜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锑及其化合物、锡及其化合物、

苯系物、酚类、挥发性卤代烃
大气

6 印刷电路板湿法处理 pH、总铜、总铅、总砷、总铬、六价铬、总铍、总镉、 水体

7 印刷电路板机械方法处理 粉尘、VOCs、锡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 大气

8 印刷电路板处理产生的非金属材料热处理 二噁英、锑及其化合物、苯系物、酚类、挥发性卤代烃 大气

9 电线电缆处理 二噁英、铅及其化合物、苯系物、酚类、挥发性卤代烃 大气

10 镍镉电池处理 颗粒物、镉及其化合物、镍及其化合物、钴及其化合物 大气

11 碱性干电池处理 铅、pH 大气、水体

12 锂电池处理 pH、总镍、总铜、总锰、挥发性有机物，负极材料 水体

13 墨粉盒的干法处理 颗粒物 大气

14 聚氨酯泡沫塑料的处理 粉尘 大气

注：1.苯系物主要包括苯、甲苯、二甲苯。

2.废水排放处除应当监测上述特征污染物外，还应当监测悬浮物（SS）、化学需氧量（COD）、氨氮等。

3.对表中未列明的情形，应当根据处理产品类型，生产工艺及污染物特征情况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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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处理设备和技术污染防治要求

产品种类 关键部件 具体设备要求（包含不限于） 备 注

吸油烟机

含油污部件（除电机），

如机壳、集烟罩、叶轮、

风道（蜗壳）等

1）具有油污清洗处理设施或设备；

应当单独设置拆解线2）具有防止油污泄漏的装置或设备（如拦油装置、废油收集设备）；

3）具有含油污水处理设施或设备。

燃气热水器

/电热水器
内胆 1）具有储水式电热水器内胆毁型设备。

应当单独设置拆解线，

燃气热水器和电热水

器可共用拆解线

监视器（CRT）
阴极射线管（CRT）

1）具有锥屏玻璃分离或含铅玻璃拣出设备或装置，如 CRT 切割机； 已取得“四机一脑”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

的企业，拆解监视器时如

使用已有 CRT/液晶电视

机拆解线的，提前一个季

度报备市级生态环境部

门。每条拆解线在单个季

度内不得同时开展监视

器和 CRT/液晶电视机

（“四机一脑”）拆解，如

出现混拆情况，此季度

CRT/液晶电视机拆解量

不得申请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基金补贴

2）具备防止含铅玻璃散落的措施，如带有围堰的作业区域、作业区域地面平整等使含铅玻

璃易于收集；

荧光粉 3）具有荧光粉收集装置，如粉尘抽取装置。

监视器

（含液晶屏）

荧光灯管
1）具有含汞灯管的拆除装置或设备，如带有下吸式或侧吸式抽风系统、含汞尾气净化装置

的负压工作台和含汞灯管专用贮存容器；

液晶屏

2）针对具有液晶分离、回收设备或装置，如带有废水循环利用的超声清洗设备；

3）针对具有面板玻璃与偏振片分离设备或装置，如热冲击设备或装置使面板玻璃与偏振片

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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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 关键部件 具体设备要求（包含不限于） 备 注

打印机\复印

机\传真机

静电成像卡盒、墨粉盒

（包括鼓粉一体盒、废

粉盒等）、鼓粉组件、定

影部件等含有或沾有废

墨粉的部件

1）具有将墨粉和零部件有效分离，且防止粉尘泄漏和粉尘浓度超标自动报警等功能的拆解

设备，具有粉尘浓度监测装置；

应当设置独立拆解线，

采用干法处理的，须满

足 1)、2）、3）采用湿

法处理的，须满足 4)。

打印机、复印机、传真

机可共用拆解线

2）具有能够清除并收集墨粉，具备防静电等防爆措施的墨粉盒（包括鼓粉一体盒、废粉盒

等）处理设备；

3）具有带有抽风系统、尾气净化装置的负压工作台和操作区域；

4）采用湿法处理的，应去除墨粉，并具有废水收集处理装置；

充电辊、转印辊、上下

定影辊等部件
5）具备有效分离金属轴芯与塑橡胶涂层，以及收集废弃橡胶功能的分离处理设备；

荧光灯管
6）具有含汞灯管的拆除装置或设备，如带有下吸式抽风系统、防泄漏、含汞尾气净化装置

的负压工作台和含汞灯管专用贮存容器；

液晶屏

7）针对具有液晶分离、回收设备或装置，如带有废水循环利用的超声清洗设备；

8）针对具有面板玻璃与偏振片分离设备或装置，如热冲击设备或装置使面板玻璃与偏振片

分离；

墨水盒 9）具备墨水收集设备；

硬盘、光驱、软驱、电

源盒
10)具有进一步拆解处理，以分类回收金属、塑料的设备。

移动通信手持

机\电话单机

金属、元器件和液晶屏

等部件

1）应当配备拆除金属、元器件和液晶屏等部件的设备；

应当设置独立拆解线。

移动通信手持机、电话

单机可共用拆解线

2）针对液晶分离、回收设备或装置，应具有废水循环利用的超声清洗设备；

3）针对面板玻璃与偏振片分离设备或装置，应具有热冲击设备或装置使面板玻璃与偏振片

分离；

电池

4）具有回收塑料，金属铜、铝、镍、钴、锰、锂或其化合物的装置；

5）具有电池放电装置；

6）具有抽风系统、尾气净化装置，破碎、烘干系统密闭，配备粉尘、HF 和 VOCs 等有害气

体的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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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 关键部件 具体设备要求（包含不限于） 备 注

九类

产品
印刷电路板

对采用不同技术处理印刷电路板，应具有与工艺相匹配且符合相关污染控制要求的处理设

备。例如：

1）采用物理破碎分选方法分离金属和非金属材料时，破碎在具有降噪措施的封闭设施中进

行，并设置粉尘及有害气体收集处理系统，鼓励具备元器件拆解以及印刷电路板自动化投料、

破碎、分选以回收铜等金属的机械处理装置；

2）以加热等方式拆解印刷电路板上元（器）件、（零）部件、汞开关等的，使用负压工作台，

设置能够有效收集铅烟（尘）、有毒气体的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3）采用化学方法提取金属时，处理设施设置废气处理系统、废液回收装置和污水处理系统，

还应当采用自动化程度高、密闭性良好、具有防化学药液外溢措施的设备；配备符合环保要

求的废水、有害气体等处理装置，具备污泥处理方案或利用设施；

对贮存化学品或其他具有较强腐蚀性液体的设备、贮罐，采取必要的防溢出、防渗漏、事故

报警装置、紧急事故贮液池等安全措施，具备防化学药液外溢、渗漏措施，如设置围堰或底

部做防渗处理等措施；

不得采用无环保措施的简易酸浸工艺提取金、银、钯等贵重金属，不得随意倾倒废酸液和残

渣；

4）采用火法处理电路板提炼金属的，配备符合环保要求的有害气体等处理装置；

5）采用热解法工艺时，处理设备设置废气处理系统。

九类

产品
塑料

1）针对拆解产生的废塑料进行破碎造粒、生产塑料颗粒产品的，具有造粒机等相应的塑料

加工设备，并配备废气净化处理装置；

2）针对拆解产生的废塑料进行木塑等塑料制品深加工过程的，具有相应的产品生产设备和

配套的污染防治措施。


	一、依据和目的
	二、适用范围
	三、基本要求
	（一）厂区要求
	（二）贮存场地
	（三）处理场地
	（四）设备要求
	（五）数据信息管理系统
	（六）人员规定
	（七）环境管理制度和措施

	四、污染防治要求与措施
	附1.主要拆解产物的特性及去向
	附2.九类产品处理的主要污染物
	附3.处理设备和技术污染防治要求

	对采用不同技术处理印刷电路板，应具有与工艺相匹配且符合相关污染控制要求的处理设备。例如：
	1）针对拆解产生的废塑料进行破碎造粒、生产塑料颗粒产品的，具有造粒机等相应的塑料加工设备，并配备废气
	2）针对拆解产生的废塑料进行木塑等塑料制品深加工过程的，具有相应的产品生产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措施。

